	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獎學金申請表

	獎學金名稱
	陳燦暉校友紀念獎學金

	申請類別
	□律師資格獎助金
□學業優良獎助金  
□清寒獎助金
(以上類別擇一,請勿重複勾選)

	班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學業成績
	上
	
	平均
	操行成績
	上
	
	平均
	體育成績
	上
	
	平均

	
	下
	
	
	
	下
	
	
	
	下
	
	

	郵局局號
	
	郵局帳號
	

	住址
	
	
	
	縣
	
	
	
	鄉
	鎮
	
	
	里
	
	
	鄰
	
	
	
	路
	
	
	
	段
	
	
	巷
	
	
	號
	

	
	
	
	
	市
	
	
	
	市
	區
	
	
	村
	
	
	
	
	
	
	街
	
	
	
	
	
	
	弄
	
	
	樓
	

	社團經歷

（含學生自治會、系學會、班級幹部、參加社團）
	

	服務事項
	

	申請日前一年內

是否曾獲其他獎助學金？
	□否

	
	□是

　獎助學金名稱：

　獎助金額：

	繳驗證件
	□學生證影本□身份證影本□成績單□社團經歷證明□家庭概況□自述表□清寒證明□低收入戶證明□殘障手冊影本□軍榮公影本□推薦書□自傳□論文□照片□律師考試成績單(正本及影本1份)

	推
薦
人

	姓名：

	
	連絡方式（電話或Email）：

	系所審核

	1. 成績比序：
2. 參與服務或其他事項：



